
《生物质电厂灰渣制备农业投入品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

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稿阶段）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本文件由广东长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提出，经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立项，

列入 2026 年度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团体标准计划（第二批）项目之一，计划编

号为 T/OTOP-202603，项目名称为《生物质电厂灰渣制备农业投入品技术规范》，

根据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管理，由广东长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农业大

学、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、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九洲环境能源科

技集团有限公司、黑龙江拿喜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徐州沃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

北京市农林科学院、中富达同（北京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专家组成标准起

草工作组。

（二）编制背景与目的意义

1. 行业发展需求

我国农林生物质资源丰富，生物质发电产业规模持续扩大，灰渣年产生量

巨大。当前生物质灰渣多以制砖修路、堆放处置等低资源化利用方式，既

造成养分浪费，也带来环境风险。同时，农业生产对有机肥、育苗基质、

土壤改良剂等绿色投入品需求旺盛，生物质灰渣富含钾、钙、硅、磷等有

效成分，是优质农业原料，具备 “以废治废、变废为宝” 的双重价值。

2. 标准缺失问题

目前国内尚无统一、专门针对纯生物质灰渣制备肥料、基质、土壤改良剂

的技术规范，行业存在原料界定不清、工艺参差不齐、质量安全无统一门

槛、重金属管控不严等问题，制约产业规范化、规模化发展。

3. 编制目的

 明确纯生物质灰渣原料界定、质量要求与鉴别方法，杜绝掺烧煤、垃圾、

塑料等劣质灰渣进入农业领域；

 规范灰渣基肥料、基质、土壤改良剂的生产工艺、质量指标与安全环保要

求；

 统一检验规则、包装标识与储运要求，保障产品安全、有效、可控；



 打通 “生物质发电 — 灰渣资源化 — 农业循环利用” 链条，服务双碳目

标与乡村振兴。
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

1. 前期调研与立项（2025 年 12 月 —2026 年 3 月）

编制组收集国内外生物质灰渣资源化政策、文献、标准与企业案例，调研

广东、黑龙江等多地生物质电厂、环保企业、农业生产主体，明确技术瓶

颈、市场需求与标准缺口，完成立项论证与申报。

2. 起草与研讨（2026 年 3 月 —2026 年 5 月）

组建由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、检测机构共同参与的编制组，确定标准框

架、核心指标与技术路线，形成草案；多次召开线上线下研讨会，征求行

业专家、生产企业、农业部门意见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3. 征求意见与修改（拟 2026 年 5 月 —6 月）

面向全行业公开征求意见，汇总处理反馈意见，对原料要求、重金属限量、

添加比例、工艺参数等关键内容优化，形成审批稿。

4. 审查与报批（待开展）

计划组织专家审查，根据审查意见完善后报批发布。

（四）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

 广东长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：牵头立项、调研、起草、数据验证；

 中国农业大学：提供农业技术支撑、指标论证、方法优化；

 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、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提供生产工艺、

工程实践数据；

 富裕九洲环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、黑龙江拿喜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徐州

沃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提供原料、产品实测数据与应用反馈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与依据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1. 合规性原则：严格遵循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》，结构、编

写规则符合国家标准化要求。

2. 安全性优先原则：以土壤环境安全、农产品安全为底线，严控重金属、浸

出毒性、杂质与有害物。



3. 适用性原则：贴合我国生物质发电与农业生产实际，指标可检测、工艺可

落地、企业可执行。

4. 创新性原则：首次将纯生物质灰渣界定、分品类农业投入品要求、安全环

保一体化管控纳入规范。

5. 协调性原则：与肥料、基质、土壤改良剂、危险废物鉴别、土壤环境质量

等现行国家 / 行业标准衔接配套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

 国家法律法规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固体
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等；

 现行标准：GB 38400、GB 5085.3、GB 15618、NY/T 525、NY/T 2118、

NY/T 3034、HG/T 6083、T/CACE 0156 等；

 科研成果：生物质灰渣理化特性、农用安全性、活化工艺、土壤改良效果

等研究数据；

 实践数据：多家企业原料检测、中试生产、田间应用验证数据。

三、标准主要内容确定

（一）范围界定

明确标准适用于以纯农林废弃物为原料、未掺烧非生物质的电厂灰渣，制备

肥料、基质、土壤改良剂三类农业投入品，排除掺烧煤、垃圾、危险废物等灰渣，

从源头锁定安全边界。

（二）术语和定义

规范 6 项核心定义：生物质、生物质电厂灰渣、灰渣基农业投入品、灰渣

基肥料、灰渣基基质、灰渣基土壤改良剂，统一行业认知，避免概念混淆。

（三）核心技术要求

1. 原料要求（关键管控）

 生物质原料：限定秸秆、稻壳、树皮等木质纤维素类，禁止混入石化燃料、

塑料、金属，含水率≤45%、灰分≤45%；

 灰渣原料：来源为纯生物质直燃电厂，pH 6~12.5，总钾≥1.0%、总磷≥0.2%；

重金属限量执行 GB 38400，浸出毒性符合 GB 5085.3，从源头杜绝风险。

2. 灰渣产生过程



明确燃烧温度≥600℃、纯生物质直燃、专用收集系统，颗粒度≤15mm、

含水率≤45%、杂质去除率≥95%，保证灰渣品质稳定。

3. 产品分品类技术要求（创新点）

 灰渣基肥料：按堆沤肥、有机肥、微生物菌剂、复合肥、有机 - 无机复

混肥分类，衔接对应国标 / 行标，限定灰渣添加比例（30%~50%），明

确有机质、养分、水分、pH、重金属限量；

 灰渣基基质：按作物、蔬菜、花卉分设指标，控制粒径、EC、pH、发芽

指数，满足育苗 / 栽培安全，限定灰渣添加比例（50%以下）；

 灰渣基土壤改良剂：按沙性、盐碱地、酸化土壤分类，限定灰渣添加比例

（60%以下），明确 pH、水溶性钾、阳离子交换量、调酸 / 降盐能力、

重金属限量。

4. 生产工艺要求

分别规范肥料、基质、土壤改良剂的混合、造粒、干燥、灭菌、活化等工

艺，明确混合均匀度、粒径、抗压强度、温度等关键参数，保障产品一致

性。

5. 安全环保要求

 环保：废水、废气、固废处置符合国标，鼓励碳足迹核算；

 职业健康：粉尘、噪声限值符合要求，危险化学品规范管理。

（四）试验方法

统一原料、产品、工艺、环保安全的检测方法，全部采用现行国标 / 行标方法，

保证结果可比对、可溯源，如重金属按 GB/T 23349、NY/T 1978，pH 按 NY/T

1377、HG/T 6083。

（五）检验规则

 出厂检验：覆盖 pH、养分、重金属、水分、外观等关键项；

 型式检验：新产品、工艺变更、年度检验等情形全覆盖；

 抽样与判定：明确批量、抽样量、单项 / 批次判定规则，确保公正性。

（六）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规范产品标识、包装材料、运输条件、贮存环境，强调防潮、密封、防污染、分

类存放，保障全链条安全。

四、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论证



（一）原料界定论证

严格限定纯农林生物质、无掺烧、无外来杂质，是保障农用安全的核心。调

研显示，掺烧非农林生物质原料灰渣重金属、盐分、有机物超标风险显著升高，

因此标准明确禁止非生物质掺烧，符合农业投入品安全底线。

（二）重金属限量论证

灰渣原料重金属执行 GB 38400 肥料有毒有害物质限量，产品按肥料、基

质、改良剂类别分别衔接对应标准限值，经实测验证，纯生物质灰渣可稳定达标，

既安全又不增加企业不合理成本。

（三）灰渣添加比例论证

结合田间试验与生产实践，确定肥料中灰渣添加比例 30%～50%，基质中

灰渣添加比例 50%以下、土壤改良剂中灰渣添加比例 60%以下，兼顾养分供给、

理化性能、改良效果，避免过量导致板结、盐分过高等问题。

（四）工艺参数论证

燃烧温度≥600℃保证充分燃烧、减少有害物；混合均匀度≥95%、颗粒抗压

强度≥8~10N 等参数，来自企业中试与规模化生产数据，可稳定实现。

（五）与现行标准协调性

本文件不替代现有肥料、基质、土壤改良剂标准，而是补充专门针对生物质

灰渣原料的专项要求，形成 “通用标准 + 专项标准” 体系，衔接顺畅、无冲突。

五、专利与知识产权

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未发现涉及必要专利问题，如实施过程中涉及专利，相关

专利责任由专利权人承担，标准发布机构不承担专利识别与纠纷处理责任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处理

本文件编制过程中，对灰渣界定、重金属限量、添加比例等关键问题开展多

轮研讨，充分吸收企业、高校、检测机构意见，经数据验证与专家论证达成一致，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标准实施建议

1. 宣贯培训：由归口单位组织标准宣贯，面向生物质电厂、生产企业、农业

部门、检测机构开展培训，统一理解与执行。

2. 应用示范：选取典型企业开展示范应用，验证标准可行性，形成可复制模

式。



3. 配套衔接：鼓励地方将标准纳入资源化利用政策、补贴与监管依据，推动

标准落地。

4. 跟踪修订：实施后定期收集反馈，根据技术进步、产业发展适时修订完善。

八、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

1. 环境效益：提升生物质灰渣资源化利用率，减少填埋占地与渗滤液、扬尘

污染；降低农业化肥依赖，减少面源污染，改善土壤环境。

2. 经济效益：为电厂增加灰渣处置收益，降低处理成本；为农业提供低成本、

高有效性投入品，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产量。

3. 社会效益：完善循环农业标准体系，推动 “能源 — 环保 — 农业” 融合

发展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与乡村振兴。

九、结论

本文件编制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与行业发展需求，技术先进、安全可靠、操作

性强，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体系协调一致，能够有效规范生物质灰渣制备农业

投入品的生产、检验与应用，对推动资源化循环利用、保障农业生态安全具有重

要意义，建议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实施。

《生物质电厂灰渣制备农业投入品技术规范》编制组

2026 年 4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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